
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申請暨使用辦法 

與場地取消、退費流程與規範 

 

 

壹、 場地申請流程 

一、來電詢問空檔→填寫【場地申請表】，也可來場勘。 

   →寄至b16tainan@gmail.com 

     洽詢電話：(06)2222681 (場勘請事先預約) 

     洽詢時間：週一至週五09:00-18: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

二、確認場地、日期  

     園區承辦人開立【場地租用單】予申請單位， 

     申請單位須於 5日內簽章回傳，並於指定日期內匯款，即完成 

 場地租用(請正反面掃描回傳)。 

     倘要取消場地租借，請於收到租用單 5天內(依租用單開立日期 

     計算)來電或 E-mail 告知取消；超過期限則按場地租用單中的 

     第(貳)項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↓ 
三、活動當天 

     請依場地租用單上之進場時間至園區保全室填寫資料並押證件 

     保全確認後即可讓申請單位進入空間。如另有借用器材設 

     備，也請至保全室填寫借物單並押證件後領取器材。 

       ↓ 
四、活動結束場地復原 

     使用後請復原場地，完成後請通知園區工作人員進行驗場 

     可撥打 06-2222681 #9 總機 

     確認復原完成後，請帶上工具包至保全室取回證件、發票。 

 



 

 

貳、 場地申請使用要點 

一、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（以下稱本園區），為促進台灣文創 

     產業發展，鼓勵各類文化創意發想及跨界藝文創作展演活動，創造全民共有、共享的多元空間， 

     並維護空間場地的完善，故訂定此使用規範。 

參、申請單位注意事項 

(一) 本園區開放時間如下 

  1. 營業時間：依各店家公告為準。 

  2. 行政時間：週一至週五_上午 09：00 ~ 12 : 00、下午 13 : 30 ~ 18：00 

  3. 若有申請租用佈展/撤展時間：週一至週日上午 08：00～晚上 22：00 

  4.保全人員為 24 小時輪班。 

(二) 申請單位須於活動展演期間安排人員負責展演諮詢、保管作品及財物安全，本園區不負擔活動  

     展演期間之作品及財物保全。 

(三) 場地使用僅限原申請租用之區域，擅自使用其他場地者，本園區有權驅離或要求補足場地租金。 

(四) 申請單位須於場地使用結束後，依照場地復原圖完成復原。 

(五) 為促進、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，並促進對身心障礙  

     者固有尊嚴之尊重，於本園區內之展演活動須依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六) 我方利用 E-MAIL 傳送場地租用單給予申請單位時請簽章回傳，租用單效力等同合約，開單後 

     視同成立與完成租借，請於指定期限內完成簽章回傳與付款，若未按期限完成視同放棄。  

 (七)申請單位在申請場地時，未告知活動會飲酒，若當天園區工作人員發現有權終止活動進行，不予退費。 

   ★另因安全考量，園區暫不承接學生團體飲酒活動。 

肆、禁止項目說明 

(一) 本園區部分建物為三級古蹟及歷史建築，禁止使用火具(瓦斯、噴燈、蠟燭、燒炭、等其他帶 

    火之火具)及會造成電壓電流異常之電器；古蹟範圍，請依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相關規定予以 

    維護。 

(二) 禁止將電腦燈與鏡球等會轉動之器具直接架於椼架上。 

(三) 園區室內外/戶外皆禁止抽煙(包含電子菸)、嚼食檳榔及口香糖，經發現有殘留檳榔渣、檳榔漬 



    或口香糖，則每處重罰 2000 元新台幣。若有污損破壞歷史建物者，則以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 

    予以移送。 

(四) 場地佈置皆不得以漿糊、膠紙、膠水、泡棉膠、雙面膠、透明膠帶…其他所有膠以及噴漆、鐵釘等 

    物使用於壁面與地面；禁止於地面張貼地貼導引與超量使用旗幟，若未依規定張貼而造成牆面及 

    地板污損，應以負責復舊或照價賠償，若需要張貼海報/指引，請至保全室借用 A3 尺寸立牌。 

(五) 園區內禁行自小客車及機車。申請單位有維護場地之義務，若發現違規者應予以制止。 

(六) 園區室內不可使用煙霧機(會觸發消防偵煙探測器，若造成該器材損壞須照價賠償)、千萬不得放 

    煙火以及仙女棒…等其他易燃物，如造成消防器材損壞以及也因觸發警鈴而影響其他上課空間的 

    使用者，則須負相關責任與賠償。 

伍、電力狀況及器材租借說明 

(一) 使用園區電力需自備無熔絲開關及漏電斷路器，不得擅接會場配電盤開關。 

(二) 開關與電線須做防水及必要防護，如有外露線路，請加裝線槽或是護線板，保持人行安全。 

(三) 申請單位若須使用自備發電機，須依照指定位置擺放。 

(四) 如需租借器材請至保全室填寫「器材借物單」，數量以實際狀況為準；器材租借須自行搬運且  

    使用完畢須歸還及歸回原位，若未依規定歸還而導致器材遺失，須照價賠償。 

陸、場地清潔說明 

(一) 園區僅清運民生垃圾(如:便當盒、塑膠袋、飲料罐等)，大型垃圾須自行處理帶走(如:大型展板、 

    木板、花籃、帆布廣告、文宣、玻璃製品…等)。 

(二) 若場地污損或臨時委由園區處理遺留垃圾，將會收取垃圾清運車費與人員處理加班費用。 

(三) 如活動中有飲酒，結束後須將場內清潔乾淨以及場外如有垃圾、酒瓶須清理乾淨。 

柒、園區活動音量管理辦法 

(一) 申請單位舉辦之活動類型，不得為跨夜演唱會、夜店派對、電音派對。若有特殊活動需求，須配 

    合園區針對音量管制之標準，並與相關權責單位如環保局、地方管區進行通報，確保活動公共安 

    全與周圍居民之權益。如遭環保單位告發取締，罰款則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。 

(二) 申請單位須依環保署「噪音管制法」相關規定辦理，並須無條件接受「園區自主管理進行分貝檢 

    測辦法」(詳情請見第 3 點)。戶外場地應注意擴音器音量限制並禁止使用瓦斯汽笛，並配合園區 

    調整音量大小及於晚間十點前結束活動。 

 



(三) 園區自主管理進行分貝檢測辦法 

1. 所有於園區進行之活動，於晚間十點後，將由園區進行戶外分貝數檢測，依噪音管制標準第九條第 

  二項標準，每 30 分鐘檢測一次。 

2. 若超標則由園區管理部通知申請單位立刻降低至標準值，未降至標準值前，每 10 分鐘測量一次。 

3. 勸戒超過三次未改善，第四次起直接通報環保局前來向主辦單位開罰。未有效改善之活動單位將列 

  入園區拒往名單。 

4. 噪音管制標準：本園區屬於第三類噪音管制區：夜間低頻噪音不得超過 37、全頻不得超過 52 貝。 

 （來源：本標準依噪音管制法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5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020065143 號

修正發布全文十一條）娛樂場所、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值規定） 

（來源：本標準依噪音管制法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5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020065143號  

修正發布全文十一條）娛樂場所、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值規定） 

捌、責任歸屬 

(一)園區有投保之公共意外責人險，僅針對園區所屬建物、設備及經營業務行為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

屬「營業處所公共意外責任保險」；如申請單位租借本園區場地進行活動時，請自行評估是否投保「活

動事件公共意外責任保險」以保障權益)。 

例如:活動中因人為因素而導致於受傷，建議另行投保。另，天災屬不可抗力因素，不在理賠範圍。 

(二)園區有投保火災險。 

(三) 申請單位租用期間，需自行對展覽品投保必要之保險，如有毀損或遺失，本園區不負賠償責任； 

    如有人員傷亡，由申請單位承擔，本園區不負醫療及賠償責任，申請單位使用本園區設備及場地 

    不當所致之損害者亦同。   

(四) 活動若有銷售及金錢交易等行為，活動現場務必設立「請索取統一發票」標示，並註明申訴單位 

    之聯絡資料，如有營利行為，自行開立發票負擔稅賦。 

 

玖、注意事項 

(一) 申請單位於租用場地內搭建之臨時展演建築，若有超過台南市政府規定之相關高度，需自行向工 

    務局建管處申請許可。 

(二) 裝卸貨物車輛入園最高上限為 15 噸貨車，可於規範時間內以限速 10 公里以下行駛入園，其餘時 

    間嚴禁車輛入場，違者將報請交通單位拖吊，本園區概不負責。 



(三) 請保持逃生出口之暢通，並注意燈具開關、水龍頭、滅火器材等相關設備的位置。具有危險或妨 

    礙通道之物品，本園區得要求申請單位移除，如申請單位不予移除，得以禁止使用場地。 

(四) 大型活動每滿 600 人以上必須設立 2 座以上之流動廁所。設置位置將由園區指定。 

(五) 公告之場地租用費用不含任何非租用空間之廣告費用，任何廣告物或指標、關東旗，需事先向園 

    區申請，不得張貼海報於各館牆面或地面。 

(六) 戶外區為公共空間，需保持人流順暢，保持寬度至少 3 米(不含騎樓)的人行通道。任何裝置物經 

    過各館，務必避開各館門口人行進出通道。 

(七) 戶外使用範圍內之任何園區裝置物或植栽破壞，須照價賠償。 

(八) 申請單位私有物品及設備須自行妥善保管，如有遺失本園區概不負責。前項自有設備或私有物品 

    須於使用期限屆滿前遷離，逾期視為廢棄物處置。 

(九) 非經本園區同意，申請單位不得私下協調變更使用權。 

(十) 活動中與園區店家及其他同時段展演活動若有相互干擾之情形，需配合本園區調度及協商。 

拾、取消與變更 

(一) 倘遇不可抗力因素(疫情、颱風、地震、天災…等)，致活動全部或部分無法如期執行者，得與本 

    園區重議檔期；而已繳之費用申請退還時，以臺南市政府公告停止上班上課為準據；已發生之費 

    用則由申請單位負擔。 

(二)申請單位如因其他原因取消活動(例:招生不足或其他非天災原因)，須支付 50%違約金。 

(三)倘活動需延期，請於活動日前 15 天與園區重議檔期；異動以一次為限，異動後須如期使用，再有 

   異動將不予受理、費用不退還。 

(四)活動日當天臨時取消，須支付全額場地費。 

(五)活動取消又未告知園區則視同已使用，須支付全額場地費。 

(六)園區以匯款方式退費，請務必填寫原匯款帳號，並附上帳戶影本；退費申請係採人工作業，須 30 

   個工作天。(退費需另扣除 100 元人力資源手續費(會開立發票予申請單位)；銀行手續費由申請單 

   位自行吸收)。 

▲場地租用單開單成立後屬正式租借，如未依照期限簽章回傳，在場地臨時需取消時無論是否回簽， 

  皆按第(二)項收取 50%違約金。 

(五) 目前園區場地租金為優惠方案，詳細資訊皆以場地租用單所載為準。 

 



拾壹、錄音/攝影/錄影/授權製作/出版 

(一) 本園區得指派專人在不影響展演情況下進場攝、錄影做為剪輯、檢索與研究之用；並得授權第三 

人做為非營利性質使用。 

(二) 經本園區審核通過之申請單位製作展演內容，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權；亦不得據此主張豁免任何應 

受法律追訴之權利。 

(三) 申請單位可視意願就演出內容與本園區洽談授權製作、出版、發行等合作事宜。 

拾貳、其他 

(一) 本申請要點為場地租用契約之一未遵守者視為違約。 

(二) 如有新聞稿、邀請卡等對外文宣品，請使用【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】之名稱。 

(三) 申請單位如有違反本要點情節重大者、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或有關法令者，本園區有權要求立即 

    停止一切活動，並取消其一年內申請借用本園區任何場地之權利。 

(四) 如有未盡事宜，得於雙方簽約文件中另行規定之。 

(五) 本園區場地租用訂購單增訂身心障礙者權益之保障條款，謹供參考辦理如下： 

租借單位經營項目之內容、展售商品、提供之服務或舉辦之活動，均應符合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

障法」及相關法令之規定，尤應建置及維護對於身心障礙者友善之環境，並建立「無障礙策展規

劃」及「身心障礙者服務流程」，包括遵守以下各點： 

1.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公平之入場、使用設施/設備/服務、參觀/購買商品之權利，不得因其身心障

礙而拒絕其入場、使用、參觀、購買或予以歧視對待。 

2.如有收入場費，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證明應享有半價或免費入場之優惠。身心障礙者如須人員陪伴

者，其必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，應享有與身心障礙者同樣之優惠。 

3.應確保公共資訊無障礙，即指應對利用網路、電信、廣播、電視等設施者，提供視、聽、語等功能障

礙國民無障礙閱讀、觀看、轉接或傳送等輔助、補助之措施。 

4.視覺、聽覺、肢體功能障礙者由合格導盲犬、導聾犬、肢體輔助犬陪同者，應許其入場，不得對導盲

犬、導聾犬、肢體輔助犬收取額外費用，且不得附加其他出入條件。 

5.場所之出入口、通路、動線安排，應考量身心障礙者之安全及使用需求，避免妨礙身心障礙者使用、

活動，以及避免身心障礙者與其他入場者發生衝突。 

6.應備置適足人力，適時關注身心障礙者之活動情形，並於必要時提供協助。 

 



 

續下頁↓ 

 

拾參、退費申請之流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
 

 

 

 

一、 填寫「場地退費申請表」 

需先與本園區確認原先匯款場地費用無誤後，承辦員會以 E-mail 傳送場地退費申請

表(園區僅退回原帳戶，請務必附上原匯款帳戶的存摺封面)，填寫並簽章回傳。 

二、 退款時間  

會於每月月底(平日)進行退款。 

另如每月 15 號後才申請退費手續，會於下個月 30 號進行退款。 

 

三、 退費手續費  

退費會扣除 100 元手續費 ( 人力資源費用 ) ，會針對此手續費開立發票。 

另銀行方扣除手續費由申請退費單位自行吸收。 

 


